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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美牛問題時卻也不能讓國際上誤認台灣是一個民粹主義盛行的國家。國際食品標準委

員會即將召開國際會議，為瘦肉精在人體合理殘留量訂定新的規範，應可作為衛生署未來

設立新標準的參考。除了訂定新的合理標準之外，政府似也應針對有害人體的其他瘦肉精

肉品加強管制，並要求美國肉類進口廠商在商品上標明產地來源與美國「食物與藥品管理

局」（FDA）核准使用的培林乙種瘦肉精的註記，讓民眾知所選擇。 

三、政府應該考慮清楚，如今受到考驗的，其實不只是美國牛肉、甚至不全是瘦肉精的安全性

問題，而是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瘦肉精的安全標準雖然是一項科學問題，但從國內專家

仍有不少人持懷疑立場這點來看，就可知所謂科學的結論仍可能有見仁見智的爭議，就像

科學家對核電的安全性亦無一致性結論一般。政府口頭表示以國民健康為首要考量，但目

前的作法已遭到「黑箱作業」的批評，日後就算得出宣稱、甚至保證「科學」的結論，恐

怕也未必能完全取信於民。 

四、要想通過信任度的考驗，政府目前就此議題的每一步作業，都必須盡可能透明公開，不但

將相關研究成果皆公開進行專家辯論，諮詢會議更要允許各方意見能充分表達、充分討論

，經此程序後如果真能得到「共識」，才有機會讓人信服。不公開、不透明的決策過程，

只會助長已經存在的疑慮，甚至使得針對馬總統和美國關係的傳言更加燎原。如果朝那樣

的方向發展，馬總統第二任期還沒有正式開始，施政所需的民眾信任與支持就已受到侵蝕

，實在令人不安！ 

（六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日前訪美，肇

致美中關係；未來到底是衝突緊張？或是戰略合作？籲請政

府相關應有所因應，掌握契機。不可諱言；從 90 年代以後，

中美關係的發展，很明顯地已朝既衝突又合作的方向運轉。

本席認為；面對這種形勢發展，我們能做的，就是力求在經

濟文化領域，進入全球或區域網絡中，成為重要的節點。從

全球經濟的觀點來看；我們目前僅和大陸簽署 ECFA，和日本

簽署投保協議，與紐西蘭和新加坡的 FTA 還在談判中，因此

；被邊緣化的壓力仍是存在，而若要能大幅度擴展？不可諱

言其關鍵就在兩岸關係。從目前兩岸關係的發展邏輯和現實

來看，要突破被邊緣化，就必須通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形成

默契；讓大陸樂見我們和東協或甚至日韓等國談判簽署 FTA
。得能依 WTO 的框架，推動兩岸四地的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談

判和簽署，也可能或有機會，加入美國所主導的 TPP，進一

步擴大我們國際經貿的空間。鑑此，本席籲請政府；必須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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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開展對美國、歐盟等國家或地區的公共外交；突破既有的

理論思維框架，為我國塑造更好的國際形象，提昇國際地位

。也就是說；只要有心，肯下工夫，上端論述若能循序漸進

，由點拓面確可突破許多界限，引起國際的注意和重視，進

達國家整體發展順遂，國富民安之願景，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日前訪美。由於習近平是中國大陸未來的權力接班人，因此，其訪

美行程規格引起輿論和媒體的相當關注。一般評論泰半關注美中關係未來的走向到底是衝

突緊張？或是會形成戰略合作關係！或是既有衝突也有合作。然事實上；從二十一世紀以

來，甚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美關係的發展途徑，已經很明顯地朝既衝突又合作的方

向運轉。 

二、美中之間未來的走向是既合作又衝突。雙方都會在維護自己的核心權益的前提下，在不同

層次和領域中進行合作或衝突。面對這種形勢發展，台灣該做的，應是力求在經濟文化領

域，進入全球或區域網絡中，成為重要的節點。目前光是亞太東亞地區的雙邊經貿相關協

議就有 47 個，國與國，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經貿互動，都受到這些經貿協議的制約。我們目

前只有和大陸簽署 ECFA，和日本簽署了投保協議，與大陸的投保協議，或可望於今年第八

次江陳會簽署；而與紐西蘭和新加坡的 FTA 還在談判中，這些協議讓我們勉強還可以留在

上述林林總總協議中。但是，我們仍然面臨被邊緣化的極大壓力，必須力爭更大幅度進入

上述這些協議國中。但問題是如何進？而不可諱言；關鍵就卡在我們和大陸的關係上。 

三、從目前兩岸關係的發展邏輯和現實來看，要突破被邊緣化的嚴峻形勢，就必須通過和大陸

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形成默契；讓大陸樂見我們和東協或甚至日韓等國談判簽署 FTA。

也可以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下，依 WTO 的框架，推動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兩岸四地的緊密經濟

合作框架協議的談判和簽署，從而讓兩岸四地形成一個自由貿易經濟區。然後再參考東協

經驗，以「兩岸四地經濟區加幾」的模式，個別和日韓或甚至東協亞太諸國談判，讓他們

陸續加入這個經濟區。這樣做，或許可以免去我們要一個個去磕頭求其他國家來和我們談

判簽署 FTA 的尷尬。甚至，如果能推動或促成兩岸四地經濟圖，我們也會有更大的可能性

或機會，加入美國所主導的 TPP，進一步擴大我們的國際經貿空間。 

四、本席強烈呼籲；在中美兩強既合又競的國際現實戰略情勢下，我國必須積極開展對美國、

歐盟、日本等國家或地區的公共外交，強化和他們文化的交流、社會的交往與人民的友誼

；並且以此為基礎，開展話語論述，進行話語創新，突破既有的理論思維框架，積極為我

國塑造更好的國際形象，提昇我國的國際地位，使我們擁有被國際認同的對世界和平穩定

的貢獻者，以及包括文化在內的各種創意資源的創造者的重要角色，這樣，我們才能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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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激烈的競逐中和各種實力拼搏中找到立足點，進而應對來自對岸和世界嚴峻形勢的挑戰

。 

（六十七）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國人關切的最後一哩不通、網路頻寬

不夠但卻被浪費的問題，提具芻議。政府欲落實數位匯流發

展方案，除了無線寬頻的發展外，有線寬頻的普及是最根本

的前提；中華電信目前是擁有最多由電信機房到終端用戶間

迴路的事業，簡言之；我國寬頻基礎建設及其服務的發展，

相當程度掌握在中華電信手上。但中華電信在「用戶迴路市

場」的地位及其市場力的運用情形，似乎從未受到主管機關

正式的檢討，無怪乎中華電信寬頻服務品質及定價問題會不

斷的被提起，中華電信「獨賣」用戶迴路的現象一直遭受質

疑？而這最後一哩市場的欠缺競爭，相對導致利用這最後一

哩為載具而提供之各類服務的落後。本席認為；處理這項陳

年議題的關鍵在於應將「用戶迴路」界定為一特定市場，進

而檢視中華電信在該特定市場的地位。這亦應是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與公平會積極作為的起點，在正確界定市場及判斷

中華電信市場力的基礎上，用戶迴路市場的管制與管理始能

趨於合理，並得以回應技術發展、政府政策及消費者福利等

各方面的需求。據此建立反映建設成本、合理利潤以及創新

紅利的分級收費制，將是推動寬頻網路發展的必走之路，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中華電信最後一哩資源是否獨立切割出來？例如將最後一哩獨立拆分成一家公司。這項構

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國 85 年電信自由化之前，一度考量將中華電信管溝及最後一哩劃分成

獨立公司之議。不過如真要付諸執行，應該審時度勢注意的問題：是成立一家分公司？還

是否再成立一家全新公司？若是，是否仍然屬於電信法所謂第一類電信業者（很可能會欠

缺交換設備）？如何成立？全部是公股，還是公民合股？而且勢必需要修改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條例，立法周折，費時費事。 

二、政府欲落實數位匯流發展方案，除了無線寬頻的發展外，有線寬頻的普及是最根本的前提

；在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法取消分區經營之前，中華電信是擁有最多由電信機房到終端用戶

間迴路的事業，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在用戶數規模上，短期內是否能與中華電信競爭，仍在


